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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大合同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年6月23日，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投资”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亿城山水”）与北

京星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星彩”）签订了《亿城堂庭酒店式公

寓项目销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销售协议”）。根据销售协议约定，天津亿城山

水就亿城堂庭酒店式公寓（即虹都中心1、2号楼）与北京星彩达成销售合作协

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一）合同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即时生效。 

（二）合同履行期限：销售合作期限为15个月，自销售协议项下房屋同时

具备以下条件并经双方书面确认后起算： 

1、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并具备签约条件（现房销售时应办理完商品

房初始登记并具备现房签约条件）； 

2、具备银行按揭贷款条件； 

3、天津亿城山水按照销售协议约定标准交付实楼以及北京星彩所需售楼处

场地。 

（三）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无。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本次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房地

产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星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康斌 

注册资本：2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聚富苑产业园区聚和六街1号-299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销售自行开发的

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销售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日用品、文化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服装鞋帽、箱包、工艺品（不

含文物）。 

北京星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无 

（三）履约能力分析：北京星彩房地产经纪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信用良好，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星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一）交易内容：亿城堂庭酒店式公寓（即虹都中心1、2号楼） 

（二）交易价格：485,465,292元 

（三）结算方式：1、乙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000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不纳入乙方合同销售款付款进度，仅用作保证本合

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甲方在乙方支付销售款达到24000万元时释放1000万元保证

金抵做下一季度销售款，支付全部销售款后退还乙方剩余保证金（不计利息），

同时乙方另行向甲方提供2000万元银行保函。 

2、甲方按基准价格直接向购房人收取购房款，收取的房款可作为乙方向甲

方支付的销售款，如付款节点前甲方收取的款项未达到下述金额，不足部分由乙

方按基准价格支付等额资金购买相应房屋。 

3、乙方应于2017年9月30日前向甲方累计支付销售款不低于12000万元。 

4、乙方应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累计支付销售款不低于24000万元。 



5、乙方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向甲方累计支付销售款不低于32500万元。 

6、乙方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向甲方累计支付销售款不低于40000万元。 

7、乙方应于2018年9月30日前向甲方支付全部销售款485465292元人民币。 

（四）协议签署时间：2017年6月23日 

（五）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即时生效。 

（六）协议生效时间：2017年6月23日 

（七）履行期限：销售合作期限为15个月，自销售协议项下房屋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并经双方书面确认后起算： 

1、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并具备签约条件（现房销售时应办理完商品

房初始登记并具备现房签约条件）； 

2、具备银行按揭贷款条件； 

3、天津亿城山水按照销售协议约定标准交付实楼以及北京星彩所需售楼处

场地。 

（八）违约责任 

1、如乙方未按付款进度延迟支付保证金及销售款，每延迟一日，乙方应按

延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延迟超过30日（含）的，甲方有

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如因乙方违约致使甲方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需按照剩余未

售房屋数量，以每套人民币10万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甲方不解除本

协议，自逾期30日后乙方应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逾期违约金。 

2、在本协议约定期间内，非经乙方同意，甲方自行销售或委托第三方销售

本协议项下房屋，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解除本协议的，甲方应按违约

销售（指签订认购书或商品房买卖合同，下同）第一套房屋之时乙方尚未销售的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房屋数以每套人民币10万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不

解除本协议的，甲方应按违约销售房屋数以每套人民币10万的标准向乙方支付

违约金。 

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擅自单方终止或解除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协

议一方应向对方支付1000万元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低于因本协议终止或解除给



另一方造成的损失的，按照实际损失计算。如因甲方违约解除导致甲方需要向购

房人支付违约金，所付违约金从1000万元中予以扣减，该费用也不计入乙方实

际损失。 

4、如因乙方发生违约行为给甲方权益造成损害，甲方有权从乙方保证金中

自行扣减。扣减后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补足，每延迟一日，乙方应按延迟

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超过30日未补足，将视为乙方单方违

约解除本合同，甲方将按本条第三款之规定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5、甲乙双方同意在计算违约金及实际损失时均不得考虑预期收益部分，双

方按照实际损失对赔付金额进行核算。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房地产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次销售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存在因

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二）备查文件：《亿城堂庭酒店式公寓项目销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